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统计局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
一、项目名称
新平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经费
二、立项依据
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第一章第七条 农业普查所需经费，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，并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，按时拨付，确保到位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[bookmark: _GoBack]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统计局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（一）项目背景
为全面摸清我县农业资源禀赋、生产经营状况及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底数，准确反映新时代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建设成效，根据《全国农业普查条例》及国家、省、市统一部署，我县将于2026年组织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。本次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需专项安排经费保障普查全流程工作顺利实施。
（二）服务对象与范围
项目服务对象为县委、县政府及县农业农村局涉农部门，服务范围覆盖全县所有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，涉及全部农户、规模农业经营户、农业经营单位及村民委员会。
（三）预期目标
通过本次普查，全面获取我县农业生产、农民生活、农村发展的基础数据，建立健全县级农业普查数据库，为制定“三农”政策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，进一步提升全县农业农村统计工作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1．普查准备工作：组建县、乡、村三级普查工作机构，完成普查指导员、普查员选聘与业务培训，划分普查区域、绘制普查电子地图、编制普查单位底册，印制普查表格、宣传材料及工作证件，筹备数据采集设备与办公物资。
2．现场调查工作：组织普查员入户开展实地调查，全面采集农户、规模农业经营户、农业经营单位及行政村的基础数据，同步开展现场数据审核、交叉核查与质量控制，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准确。
3．数据处理工作：完成普查数据录入、审核、汇总、上报，开展数据质量抽查与评估，建立县级农业普查数据库，做好数据备份与安全管理，保障数据完整性与保密性。
4．成果开发应用：编制普查数据公报，撰写综合分析报告与专题研究报告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及涉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，推进普查数据共享与开发利用，挖掘数据价值服务“三农”工作。
5．宣传保障工作：通过广播电视、新媒体平台、村务公开栏等渠道开展普查宣传，保障普查期间办公、交通、通信等必要工作条件，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的各类问题，确保普查工作有序开展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本项目2026年预算资金共计1,000,000.00元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1．准备阶段：完成县、乡、村三级普查机构组建，完成普查人员选聘与业务培训，完成普查区域划分、地图绘制及单位底册编制，完成物资采购与印刷工作，全面开展普查宣传动员。
2．现场调查阶段：全面启动入户调查与数据采集工作，同步开展现场数据审核、质量核查与问题整改，确保普查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3．数据处理阶段：完成普查数据录入、汇总、审核与上报，开展数据质量评估与验收，建立县级农业普查数据库，做好数据归档与安全管理。
4．成果应用阶段：发布普查数据公报，编制普查综合分析报告与专题研究报告，推进普查数据共享与开发利用，全面总结普查工作经验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1．数据成果成效：全面获取我县农业生产、农村发展、农民生活的基础数据，形成完整的农业普查数据库，填补我县农业农村领域关键数据空白，完善全县统计数据体系。
2．决策支撑成效：为县委、县政府制定乡村振兴战略、优化农业产业布局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等提供科学依据，提升决策科学化、精准化水平，助力全县“三农”工作高质量发展。
3．能力提升成效：锻炼培养一批熟悉统计调查业务的基层工作队伍，提升我县统计基层基础能力和农业农村统计工作规范化水平，为后续统计调查工作储备专业力量。
4．社会效应成效：增强全社会对农业普查的认知与支持，营造重视农业、关注农村、关心农民的良好氛围，凝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社会共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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